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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96         证券简称：顺博合金          公告编号：2024-081 

债券代码：127068         债券简称：顺博转债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部分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暨       

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顺博合金”）

于 2024 年 12 月 5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真见、王增潮、

王启、杜福昌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杜福昌因不在公

司担任任何职务，已退出公司实际管理经营，决定退出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由王真见、王增潮、王启、杜福昌变更为王真见、王增

潮、王启。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及履行情况 

王增潮、王真见、王启、杜福昌四人曾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签署了

《一致行动协议》，协议约定各方在股东会对公司事务决策(包括但不

限于行使表决权、提案权、提名权等)时保持一致行动。2015 年 3 月 3

日，王增潮、王真见、王启、杜福昌共同签订了《一致行动补充协议》，

各方确认自 2011 年 5 月 13 日起按《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对重庆顺

博铝合金有限公司以及其股改后的顺博合金保持共同控制状态，各方同

意自该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仍按原《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继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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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的共同控制。 

截至《<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日，王增潮、王真见、王

启、杜福昌均严格履行了《一致行动协议》及《一致行动补充协议》的

约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协议约定的情形，亦未违反在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及后续信息披露中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二、 部分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况说明 

因杜福昌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难以继续履行一致行动人对重大

事项决策的职责，为适应变化、提升公司决策效率，王增潮、王真见、

王启、杜福昌经协商一致，于 2024 年 12 月 5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

议>之补充协议》，约定杜福昌退出一致行动关系，其余三方王真见、

王增潮、王启继续保持一致行动关系。自协议生效之日起，杜福昌作为

公司的股东，将继续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按照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依照其自身的意愿、独立地享有和行

使相关股东权利，履行相关股东义务。 

三、 本次部分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次部分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由王真见、王增潮、

王启、杜福昌变更为王真见、王增潮、王启。王真见、王增潮、王启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331,815,602 股，合计持股比例为 49.56%。具体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任职情况 

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前 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后 

直接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直接持股数

量（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王增潮 
副董事长、

总裁 
150,212,681 22.44 150,212,681 22.44 

王真见 董事长 144,762,610 21.62 144,762,610 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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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 董事 36,840,311 5.50 36,840,311 5.50 

杜福昌 无 37,991,359 5.68 
股份不再合并计入实控人

股份数 

合计  369,806,961 55.24 331,815,602 49.56 

注：（1）本报告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本次杜福昌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不涉及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各自持股数量的增减。 

四、 本次部分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不存在违反相关

股东各自所作承诺的情形。本次部分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公司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由王真见、王增潮、王启、杜福昌变更为王真见、王

增潮、王启。本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

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和资产完

整，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 律师法律意见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一）《一致行

动协议之补充协议》内容不违反《民法典》《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补充协议已由王增潮、王真见、王启、杜福

昌四人签署，真实、合法、有效，自该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对签署各方

具有约束力。该补充协议生效后，杜福昌解除与王真见、王增潮、王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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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行动关系。（二）杜福昌解除与王真见、王增潮、王启的一致行

动关系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由王真见、王增潮、王启、杜福昌变更为王

真见、王增潮、王启。 

六、备查文件 

1、《<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相关

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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